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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消息更新:  有關進一步擴大無紙化上市機制及其他《上市規則》
修訂的諮詢總結 

 

於 2025 年 1 月 24 日，聯交所刊發有關進一步擴大無紙化上市機制及其他《上市規則》修訂

的諮詢文件的諮詢總結。 

 

主要變動包括： 

 

證券持有人向發行人發出的電子指示 

 

 發行人須（在符合適用法律及規則的情況下）向證券持有人提供選項，證券持有人可以電

子方式向發行人發出以下指示（統稱「所需通訊」）： 

 有關證券持有人會議的指示，包括出席會議的指示及委任代表相關指示（「會議

指示」）；及 

 就回應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發出的指示（就供股涉及的任何暫定配額通知書作出

的指示除外）（「非會議指示」）； 

 發行人可自訂電子機制（如：透過電郵或指定電子平台）以收取電子指示； 

 預期發行人應驗證有關所需通訊的真確性； 

 發行人毋須就隨附實物所有權文書的非會議指示（如當中涉及證券持有人將退還實體股票

的收購）提供電子選項； 

 這項要求將於無紙證券市場實施之日（目前預計 2025 年年底）實施，並提供以下過渡

期： 

 標準化所需通訊（即會議指示及根據與股息支付相關的選擇表格而作出回應的一種非

會議指示）：一年；及 

 所有其他非標準化所需通訊：五年；及 

 這項要求對發行人的適用性載列如下： 

 股本證券發行人：會議指示及非會議指示； 

 公眾債務證券發行人：會議指示；及 

 上市結構性產品的發行人：非會議指示。 

 

以電子方式即時支付公司行動款項 

 

 發行人須（在符合適用法律及規則的情況下）向證券持有人提供選項，證券持有人可在公

布的付款日期或之前，以電子方式接收公司行動款項（即就其公司行動向證券持有人支付

的款項，包括分派股息及其他權益）； 

 發行人可自訂電子支付方式，並須確保電子支付選項可讓持有人應收的款項在付款日期或

之前妥為收悉。這些電子支付選項的例子包括 CHATS、轉數快、自動轉賬及電匯； 

 這項要求將於無紙證券市場實施之日實施，並提供一年過渡期；及 

 債務證券發行人及上市結構性產品的發行人不受此規定所限。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24-Further-Expand-the-Paperless/Consultation-Paper/cp202408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24-Further-Expand-the-Paperless/Conclusions-Jan-2025/cp202408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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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認購款項 

 

 發行人須（在符合適用法律及規則的情況下）向證券持有人提供選項，現有證券持有人可

以電子方式支付向其提出的要約之認購款項以認購新證券； 

 發行人可自訂電子支付方式； 

 這項要求將於無紙證券市場實施之日實施，並提供一年過渡期；及 

 債務證券發行人及上市結構性產品的發行人不受此規定所限。 

 

廢除混合媒介要約 
 

 混合媒介要約將被廢除，股本證券、集體投資計劃及債務證券公開發售的申請表格，不能

再以印刷本形式提供； 

 股本證券及集體投資計劃公開發售的認購，必須只能在網上透過電子方式進行； 

 債務證券公開發售的認購將繼續透過其現有渠道進行；及 

 這項要求將於在允許混合媒介要約的香港法例第 32L 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

條文）公告》廢除之日實施。 

 

混合式股東大會及電子投票 

 

 發行人須（在符合適用法律及規則的情況下）確保其組織章程文件允許其舉行混合式股東

大會以及提供電子投票； 

 若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權區的相關法律及規例並無明文允許混合式股東大會及電子投

票，發行人應就其組織章程文件加入明確條文允許混合式股東大會及電子投票是否合宜尋

求法律顧問的意見； 

 如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權區的法律及規例禁止混合式股東大會及電子投票，發行人可

基於在法律限制下無法遵守該規定而向聯交所申請豁免(附註 1) ； 

 發行人應作出必要的安排，讓以虛擬方式參與會議的股東可在會上聆聽、發言及實時提出

問題 
(附註2) ； 

 預期發行人應讓股東在會議期間以口頭即時提問及以電子形式輸入問題至會議的專用應用

程式或平台 
(附註3)； 

 目前並未強制要求召開混合股東大會或採用電子投票；及 

 這項要求提供過渡期（至 2025 年 7 月 1 日後首次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為止），以讓發行

人修改其章程文件（如需要）。 

 

其他非主要《上市規則》修訂及輕微修訂 

 

 澄清豁免遵守刊發及分發年度業績及報告規定的條件同樣適用於不屬海外發行人或中國發

行人的其他發行人； 

 取消發行人須於年報確認是否已收到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就其獨立性而作出的年

度確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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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多項《上市規則》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進一步調整一致； 

 採納有關債務證券的輕微修訂；及 

 所有修訂將於 2025年 2月 10日生效。 

 

請按此以瀏覽聯交所消息全文。 

 
附註： 

1. 聯交所發布的《有關申請豁免遵守及更改《上市規則》規定的指引》第 3.5(b)段。 

2. 聯交所發布的《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第 6.3段。 

3. 公司註冊處發布的《公司舉行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的良好作業模式指引》第 6.9段。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5/25012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